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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主計室作業程序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主-01-004 

項目名稱 
會計年度終了作業與預算保留作業程序 

承辦單位 
主計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每年度 10 月份起至 12 月，陸續通知各業務單位有關會計年度

即將終了之應行注意及配合辦理事項，並請積極辦理請購、核

銷事宜。 

二、 各業務單位因業務需要預借款項辦理者，除有跨年度事項等特

殊原因外，應於 12月底前全數完成核銷或辦理繳回。 

三、 12月中旬主計室各經費控管人員再以發送電子郵件或電話聯

繫等方式，提醒本校各業務單位依應行注意事項加速辦理經費

請撥、核銷及保留事宜。 

四、 12月 31日中午前各業務單位應將當年度欲辦理支付或核銷轉

正之案件送達主計室辦理。 

五、 會計年度終了後，各單位已發生而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

應就下列項目檢討有無辦理預算保留之必要，如需辦理保留繼

續支用者，應檢送依經核准後之經費保留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

件送達主計室彙總： 

（一）購建固定資產： 

１、多年期之購建固定資產項目，其已分年編列預算者，應依

預算執行；如因特殊原因，當年度內不能完成者，應依業

務實際需要申請保留，結轉以後年度繼續支用。 

２、多年期之購建固定資產項目，分年預算已至最後 1 個年

度，或 1 年期購建固定資產項目，其因奉准延長完工期

限，或已發生權責或因特殊原因，未能完成者，得申請保

留轉入下年度繼續支用，其餘未支用之預算餘額，應即停

止支用。 

３、奉准先行辦理項目，其已發生權責或因特殊原因，未能完

成者，得申請在原核定先行辦理之範圍內，於下年度繼續

辦理，其餘未動用之餘額，應即停止動支。 

（二）資金轉投資之增加或處分、長期債務之舉借或償還、資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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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增資（增撥基金）或減資（折減基金）等年度預算及奉

准先行辦理項目，未及於當年度執行而有保留必要者，準用

前開購建固定資產之規定辦理。 

六、 主計室或權責單位依前述規定及業務單位提供之文件資料等

進行審核，遇有疑義時，應請業務單位修正或補充說明。 

七、 申請預算保留事項經依上開作業流程審核後，如確有保留必

要，由主計室或權責單位彙整，簽奉基金主持人或授權代簽人

核准，並檢附預算保留申請表及相關文件，於年度終了後 20

日內陳報教育部核定。 

控制重點 
會計年度終了作業 

一、應通知各業務單位有關會計年度即將終了之應行注意及配合辦

理事項。 

二、預借公款者，除有跨年度事項等特殊原因外，是否已於期限內

全數完成核銷或辦理繳回手續。 

三、會計年度終了各業務單位應將當年度欲辦理支付或核銷轉正之

案件，應皆已於期限內送達主計室辦理。 

四、檢查會計請購系統是否仍有未審核之購案，並確認會計請購系

統所有核銷購案皆已完成付款程序。 

預算保留作業 

一、申請預算保留之項目，應符合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等相關規定。 

三、申請預算保留之事由及所提供之證明文件資料，應確實及合理。 

四、申請預算保留之項目，其截至目前累計執行數，加計申請保留

數及停止執行數之合計數，是否與可用預算數相符。 

五、應於規定期限內檢附預算保留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向

教育部提出保留申請。 

相關法令 
一、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11點至第 14點、第 16、24

及 25點 

二、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各類書表編報期限 

三、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要點 

四、各機關單位預算財務收支處理注意事項 

使用表單 預算保留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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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主計室大學作業流程圖 

會計年度終了作業與預算保留作業 

 

 

 

 

 

 

通知各業務單位有關會計年度即

將終了之應行注意及配合辦理事

項 

主計室 

 

 

本年度各業務單位預借款項者，除

有跨年度事項等特殊原因外，應全

數完成核銷或辦理繳回 

業務單位 

 

 

發送電子郵件或電話聯繫方式，再

提醒本校同仁依配合事項加速辦

理經費請撥、核銷及保留事宜 

主計室 

 

 

會計年度終了業務單位應將當年

度欲辦理支付或核銷轉正之案件

送達主計室辦理 

業務單位 

 

 

會計年度終了請業務單位檢討 
辦理預算保留事宜，並簽奉基金主

持人或授權代簽人核准 

業務單位 

 

 

預算保留事宜審核辦理項目是否

符合相關規定並簽奉基金主持人

或授權代簽人核准 

業務單位、主計室 

 

 

 

開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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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保留案並於年度終了後 20日

內陳報主管機關 

主計室 

 

 

 

 

 

 

 

 

 

 

結束 

是否同意 
保留 

是 

否 
 

A 


